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苏州泛亚万隆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

人民政府的相城区黄埭镇东桥消防救援站正式用电采购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电杆组立（柱上智能断路器） ，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卡雷迪

电气（常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2 人，营业收入为 1200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2500 万元
1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2、 配管、接地极、接地母线 ，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江苏国强镀

锌实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29 人，营业收入为 250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27580 万元
2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电力电缆，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江苏江扬电缆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694 人，营业收入为 22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500 万元

3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 电力电缆头，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江苏鑫缆电气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2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
4
，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组合型成套箱式变电站，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江苏省尔悦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00 万元
5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箱变安全器具、模拟屏等，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苏州相城经济



开发区顺达电力配套商行，从业人员 1 人，营业收入为 5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0 万元
6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 柴油发电机组 ，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江苏玉柴发电机组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100 人，营业收入为 298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00 万

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 电缆保护管 ，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安徽中起新材料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75 人，营业收入为 1008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00 万

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 防火堵洞，电缆试验，送配电装置系统， 电力变压器系统， 母线，

避雷器，送配电装置系统， 等电位端子箱、测试板， 接地装置， 挖沟槽土

方，回填方， 余方弃置， 建筑垃圾处置费， 人（手）孔井， 标志板， 水

平导向钻进， 电缆排管， 电缆排管，警示柱， 设备基础 ，属于 工业 行

业；制造商为江苏博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469.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437.43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企业名称（盖章）：江苏博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9 月 28 日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5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

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

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

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附件 9.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苏州泛亚万隆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

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

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贵中心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的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

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

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江苏博苑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5 年 9 月 28 日

备注：1.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

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②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

协议；

③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④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

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⑤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

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

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 8 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



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2.成交单位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将随成

交结果同时公告。

3.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政府

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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